衡东县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有关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和造价审核监督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交通建设质量安全事务性工作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全县交通建设（除国省干线公路、大桥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督工作。

3、负责全县交通工程的造价审核和材料价格信息采集上报工作。

4、参与全县交通建设工程从业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用评价上报等建设市场管理和监督工作。

5、参与全县交通建设工程交（竣）工验收及质量鉴定工作。

6、参与全县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仲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争议。

7、完成县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人员编制情况

县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全额事业编制19名，设站长1名，副站长2名，组室负责人5名。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67.9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167.95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67.9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52.95万元，项目支出15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176.89万元，较预算增加21.25万元，总支出176.8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59.11万元，占总支出的89.95％；项目支出17.78万元，占总支出的10.05％。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年初未预算安排职工伙食费等补贴，已用公用经费及项目经费弥补。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万元，公务接待费1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1.54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8万元，公务接待费0.36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200.45万元，负债总额4.05万元，净资产196.4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342.07万元，在用资产342.07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预算执行，保证单位履职、正常工作运转，已按预期完成任务。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

我单位2024年度无此预算项目。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1、根据《湖南省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湘政办发〔2023〕39号），农村公路第三方检测机构委托工作应当由我站组织实施，但该项工作现由于诸多因素未落实至我站，导致质量安全监督监管工作抓手不够。改进措施：加强与县委县政府及上级各部门进行沟通汇报并得到工作的支持，能够在事关质量安全检测等工作上能很好的监管工作力度。

2、职工食堂伙食费补贴有用项目经费弥补。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